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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承兌票據
以結付收購運龍之現金代價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之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進一步收
購煤業務之非常重大收購及關連交易。除文義另有指明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通函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發行承兌票據以結付收購事項之現金代價

根據收購協議，買方須於完成時以本票方式結付代價之現金部分�57,000,000港元（可
作出A及B項調整）。按該通函所披露，本集團擬以本集團內部財務資源、可動用銀行
融資及╱或從股本市場籌集之資金撥付該現金代價。由於本公司尚未決定有關融資活
動之形式或組合，故買方與賣方經公平磋商後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日訂立修訂函
件，據此，賣方同意接納本公司於完成後發行�57,000,000港元（可作出A及B項調整）
之承兌票據（「承兌票據」）以代替結付代價之現金部分。承兌票據(i)將不附帶任何利
息；及(ii)將由買方於發行日期起計六個月內償還。董事認為，承兌票據之條款誠屬公
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大華證券已確認於該通函披露彼等日
期為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之函件中，彼等所述之意見將不會因發行承兌票據而蒙
受影響。此外，董事經向法律顧問獲取法律意見後，認為發行承兌票據代替代價之現
金部分乃於在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之股東決議案（「決議
案」）的範圍內。根據決議案，董事獲授權作出一切彼等意見認為就實行收購協議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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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而言為必要之行動及事宜。由於董事認為發行承兌票據對實行收購
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而言誠屬必要，故發行承兌票據乃屬決議案之範圍內。

董事認為，發行承兌票據代替代價之現金部分並不構成對收購協議條款之重大變動、
並非屬股價敏感性質及並不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4章條文之須予公佈交易。

由於收購協議之所有條件已於本公佈日期達成，董事預期收購事項將於二零零八年三
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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